关于实施《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方案》（试行）的通知

为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学校决定，正式启动教师校内职称评审工作。为此，学校专门成立“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组”，工作组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广外外校教师职称评审领导小组

组长：李建民

副组长：金中阳

组员：徐纯、聂德森、谢仁发、扈永进

秘书：杨如华

2、广外外校中学部教师职称评审推荐小组

组长：谢仁发

副组长：吕晓波、陈莲

组员：王攀峰、姚小平、刘萍、闵全志、白利军、马忠、王茂盛、侍行迅、刘丹、沈国品、任大琼、龙燕、楼巍、顾长春、王辉、熊士军、刘军勋、冯艳、周跃丽、査建敏、方容
3、广外外校小学部教师职称评审推荐小组

组长：徐纯

副组长：叶和丽  刘文娟

组员：周英、吴大海、付丽丽、黄建华、项恒鹏、徐艳珍、孙静、杨文霞、詹志梅、贾金女、吴宏、张牡玉、杨洁、梁秋梅、张华、檀廷国、包建、田院贵、何丹丹
特别强调：①、为了保证职称评审工作公正、公平，若“职称评审工作组”的成员或其亲属参与了职称申报，该成员在职称评审的相关工作中，应相应回避；②、因第一次试行《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方案》，实施细则尚需完善，学校决定，本次申报的“职称类型”为中小学高级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其它类型暂缓申报。

请老师们仔细阅读《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方案》（试行），对照自身的条件，在明确自己的申报类型后，认真填写《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职称申报表》。

截止12月10日，老师们要将个人申报表上交学部教师职称评审推荐小组。由学部推荐小组进行资格审查、量化考评、民意测评。12月20日之前，学部推荐小组上报材料给学校职称评审领导小组，最后由学校职称评审领导小组审定产生评选结果。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办公室

2011年11月8日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方案（试行）
广外外校[2010] 13 号 

为了促进我校教师职称评定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在参照广东省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职称评定考评小组 

待定 

二、适用范围 

符合职称评定在岗的一线教师。 

三、职称类型 

中小学高级教师，中小学一级、二级、三级教师。 

四、评定程序 

本人申请，提供相关原始材料→考评小组审查确定参评人员→考评小组打分、投票→考评小组评定→公示

五、思想政治条件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教育思想端正，师德良好。敬业爱岗，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严于律己，品德言行堪为学生表率。服从组织安排，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全力做好本职工作。任现职期间考核称职以上。任现职期间，出现如下情况之一，不得申报: 

（一）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因工作失职而引发事故造成损失，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者。 

（二）弄虚作假，伪造学历、资历、剽窃他人成果者。 

（三）受党纪、政纪处分者，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有关规定者。 

六、中学高级教师资格条件 

评定标准:中学高级教师须遵守法律和法规，忠实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具有系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具有一定广度的相关学科知识，胜任初中或高中循环教学，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教育技巧，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优转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积极参与继续教育，独立开展或组织教研活动，具有教育教学课题研究和试验的能力，并取得较突出的成果；指导和培养青年教师有成效，是学校的骨干教师。 

第一条  学历、资历条件 

在外校工作三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博士学位，取得中学一级教师资格。 

2、获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中学一级教师资格后，受聘中学一级教师职务3 年以上。 

3、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0 年以上，取得  3中学一级教师资格后,受聘中学一级教师职务4 年以上。 

4、确有真才实学，任现职期间教育教学业绩显著，贡献突出，虽未具备上述学历，但取得中学一级教师资格后，受聘中学一级教师职务4 年以上；或具备上述学历（学位）取得中学一级教师资格后， 受聘中学一级教师职务2年以上。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者，可破格申报我校中学高级教师资格: 

（1）教育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业绩显著。在全市范围内有影响。 

（2）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或论文、教育科研成果获得省级二等以上奖励，或论文，教育科研成果获得由省教育主管部门主办的省各科教研会一等奖。 

（3）独立从事教育，教学某一方面的科学研究或教学改革，写出理论联系实际，具有较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论文或专著,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2 篇以上，或公开出版专著 l部。 

第二条  继续教育条件 

掌握本学科教育教学发展动态，有目的，有计划地自学和进修提高，参加继续教育。 

第三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年限一般 5年以上。任现职期间，具备下列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 ： 

（一）每周课时：专任教师 10 节以上，班主任 6 节以上。 

（二）担任初三或高三把关教师2 年以上； 

（三）每年承担一次校级公开课。 

（四）转化后进生1 人以上。 

（五）开设选修课或知识讲座，正确指导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教研活动，培养青年教师，

第四条  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教育教学效果显著，教研成果突出，每年承担的公开课效果良好，并具备下列条件： 

1、积极实施素质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各方面得到良好发展，整体素质有明显提高； 

2、教育效果显著:所教班级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培优转差成绩显著，担任班主任的班级被评为校级以上的先进班级、或者本人被评为校级以上的先进教师； 

3、教学效果显著:所教班级学生参加初中会考或毕业水平考试或高中会考合格率、优秀率超过白云区的平均水平。 

第五条 论文、论著条件 

任现职期间，独立撰写本学科教育教学论文（著作），论文2 篇，其中1 篇专业论文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 

七、中学一级教师资格条件 

评定标准:中学一级教师须遵守法律和法规，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基本胜任初中或高中循环教学，能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学生在各方面得到较全面的发展；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积极参与教研活动，勇于承担教学公开课，并承担一定的教学研究任务；写出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一定水平的论文。 

第一条  学历、资历条件 

在外校工作三年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硕士学位，实际从事中学教育教学工作3年以上。 

（二）获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中学二级教师资格后，受聘中学二级教师职务2 年以上。 

（三）大学专科毕业，取得中学二级教师资格后，受聘中学二级教师职务3 年以上。 

（四）确有真才实学，任现职期间教育教学业绩显著，贡献突出，虽未具备上述学历，但取得中学二级教师资格后受聘中学二级教师职务3 年以上；或具备上述学历，取得中学二级教师资格后，受聘中学二级教师职务2 年以上。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者，可破格申报学校一级教师资格。 

1、教育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业绩显著。在全区范围内有影响，是学校的骨干教师。 

2、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或论文、教育科研成果获市级二等以上奖励，或论文、教育科研成果获市教育主管部门主办的市各科教研会一等奖。 

3、从事中学教育、教学某一方面的研究或改革，写出理论联系实际、具有较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论文或专著，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l 篇以上，或在市级刊物发表2篇以上。 

第二条  继续教育条件 

掌握本学科教育教学发展动态，有计划地自学和进修，参加继续教育。 

第三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年限一般 2年以上。任现职期间，具备下列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 

（一） 每周课时:专任教师10 节以上， 班主任6节以上。  

（二）担任初三或高三教师2年以上。 

（三）每年承担一次科组或级组公开课。 

（四）转化后进生l 人以上。 

（五）独立开展课外活动，培养年轻教师。 

第四条  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教育教学取得较好成绩，每年承担的公开课效果良好，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 

2、教育效果比较显著，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培优转差取得一定的成绩； 

3、教学效果比较显著，所教班级学生参加初中会考或毕业水平考试或高中会考合格率、优秀率达到白云区平均水平。  

第五条  论文、著作条件 

任现职期间，独立撰写教育教学论文，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 篇（独立完成） 。 

（二）论文2 篇（独立完成） 。 

八、中学二级教师资格条件 

评定标准:中学二级教师须遵守法律和法规，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基本胜任某一年级的教学，基本掌握教育教学的基本功，能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积极参与教研活动，认真总结教育教学经验，勇于承担教学公开课。 

第一条  学历、资历条件 

在外校工作两年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大学本科毕业，实际从事中学教育教学工作l 年以上。 

（二）大学专科毕业，实际从事中学教育教学工作3 年以上，或大学专科毕业，取得中学三级教师资格后，受聘中学三级教师职务2 年以上。 

第二条  继续教育条件 

坚持有目的、 有计划地自学和进修提高，参加继续教育。  

第三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年限一般 l年以上。任现职期间，具备下列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能力）: 

（一） 每周课时:专任教师10 节以上， 班主任6节以上。  

（二）进行过某一年级的学科教学。 

（三）承担过科组或级组公开课。 

第四条  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教育教学取得一定成绩，认真实施素质教育，教育教学效果较好、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学生学习成绩有所进步。 

第五条  论文条件 

任现职期间，独立撰写教育教学经验总结l篇。 

九、中学三级教师资格条件 

评定标准:中学三级教师须遵守法律和法规，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基本胜任某一年级的教学，基本掌握教育教学的基本功，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第一条  学历、资历条件

大学专科毕业，实际从事中学教育教学工作l 年以上。 

第二条  继续教育条件 

坚持有目的、 有计划地自学和进修提高，参加继续教育。  

第三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能力）条件 

具备下列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 

（一）每周课时:专任教师 10 节以上 ，班主任 6 节以上。 

（二）进行过某一年级的学科教学。 

第四条  业绩成果条件 

能实施素质教育，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 

第五条  论文、著作条件 

撰写教育教学经验总结1 篇。 

十、小学高级教师资格条件 

评定标准:小学高级教师须遵守法律和法规，忠实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胜任循环教学，熟练掌握教育教学基本功， 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开展教育教学改革，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培优转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能够指导和培养青年教师，是学校的骨干教师。 

第一条  学历、资历条件 

在外校工作三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0 

（一）获硕士学位，实际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2年以上。 

（二）获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小学一级教师资格后，受聘小学一级教师职务3 年以上。 

（三）大学专科毕业，取得小学一级教师资格后，受聘小学一级教师职务5 年以上。 

（四）中专毕业，取得小学一级教师资格后，受聘小学一级教师职务6年以上。 

（五）确有真才实学，任现职期间教育教学业绩显著，贡献突出， 具备上述学历， 受聘小学一级教师职务3 年以上，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者，可破格申报学校小学高级教师资格： 

1、教育教学成绩显著。 

2、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或教育教学论文、教研科研成果获市级二等以上奖励。 

3、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论文，并在省级刊物发表l 篇以上，或在市级刊物发表 2篇以上。 

第二条  继续教育条件 

坚持有目的、 有计划地自学和进修提高，参加继续教育。  

第三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年限一般 4年以上。任现职期间，具备下列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 ： 

（一）每周课时:专任教师 14节以上 班主任10 节以上 

（二）进行过小循环教学 

（三）每年承担一次校级公开课。 

（四）转化后进生l 人以上。 

（五）定期与家长保持联系。 

（六）独立开展课外活动，正确指导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教研活动，培养年青教师。 

第四条  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教育教学效果显著，教研成果突出，每年承担的公开课效果良好，教育效果显著，所教班级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教学效果显著，在相当条件下，所教班级学生成绩与上学年相比或与其他班级相比有明显进步，合格率、优秀率明显提高。  

第五条  论文、著作条件 

任现职期间，独立撰写教育 教学论文（著作）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公开出版著作1部（主笔或第一作者） 

（二）论文2 篇（独立完成） 。 

十一、小学一级教师资格条件 

评定标准:小学一级教师须遵守法律和法规，忠实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掌握本学科教育教学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教育教学基本功，胜任小学中、低年级的教学工作，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具有全面发展的基本素质以及培优转差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认真上好科组公开课，积极参加教研活动，是学校的积极分子。 

第一条  学历、资历条件 

在外校工作三年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1 年以上。 

（二）大学专科毕业，实际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3 年以上，或大学专科毕业，取得小学二级教师资格后受聘小学二级教师职务2年以上， 

（三）中专毕业，取得小学二级教师资格后，受聘小学二级教师职务3年以上。 

第二条  继续教育条件 

坚持有目的、 有计划地自学和进修提高，参加继续教育。  

第三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年限一般 3年以上。任现职期间，具备下列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一）每周课时：专任教师14 节以上，班主任10 节以上。  

（二）进行过中、低年级循环教学。 

（三）每年承担一次科组或级组公开课。 

（四）培优转差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五）定期与家长保持联系。 

（六）有计划地开展课外活动。 

第四条  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教育教学取得一定成绩，每年承担的公开课效果较好，教育教学效果较好。 所教班级形成良好的班、学风，学生对其所教学科学习有兴趣，学生成绩有进步、优秀率、合格率有所提高。 

第五条  论文著作条件 

任现职期间，独立撰写教育教学经验总结2篇或专业论文l篇。 

十二、小学二级教师资格条件 

评定标准:小学二级教师须遵守法律和法规，忠实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掌握本学科教学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胜任某一年级的教学工作，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积极参与教研活动，勇于承担教学公开课。 

第一条  学历、资历条件 

在外校工作两年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 大学专科毕业， 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 l 年以上。  

（二）中专毕业，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3年以上，或中专毕业，取得小学三级教师资格后，受聘小学三级教师职务2年以上。 

第二条  继续教育条件 

坚持有目的、 有计划地自学和进修提高，参加继续教育。  

第三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能力）条件 
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年限一般 1年以上。任现职期间，具备下列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能力）: 

（一）每周课时:专任教师 14 节以上，班主任 10 节以上。 

（二）承担过一门学科的教学工作。 

（三）承担过科组或级组公开课。 

（四）定期与家长保持联系。 

第四条  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教育教学取得一定成绩，承担的公开课效果较好，教育教学效果较好，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第五条  论文、著作条件 

任现职期间，撰写教育教学经验总结l篇。 

十三、小学三级教师资格条件 
评定标准:小学三级教师须遵守法律和法规，忠实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基本掌握本学科教学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胜任某一年级的教学工作，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第一条  学历、资历条件 

中专毕业，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 1年以上。 

第二条  继续教育条件 

坚持有目的、 有计划地自学和进修提高，参加继续教育。  

第三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能力）条件 

具备下列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 

（一）每周课时：专任教师 14 节以上 ，班主任 10 节以上。 

（二）承担过一门学科的教学工作。 

（三）定期与家长保持联系。 

第四条  业绩成果条件 

所教班级形成较好的班风、学风，学生养成较好的行为习惯。 

第五条  论文、著作条件 

撰写教育教学经验总结l 篇。 

十四、各技术职称工资待遇（待定） 

中学高级教师： （工资：1000 ） 

中学一级教师： （工资：700  ） 

中学二级教师： （工资：500  ）

中学三级教师： （工资：无   ） 

小学高级教师： （工资：700  ） 

小学一级教师： （工资：500  ） 

小学二级教师： （工资：200  ） 

小学三级教师： （工资：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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